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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风道组件及空气净化器，所述风道组件包括第

一风道和第二风道，第一风道上具有第一对接

面，第二风道上具有第二对接面，第一风道和第

二风道对接时，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接面相抵，

风道组件还包括设置在第一风道和第二风道之

间的密封结构，密封结构包括：密封槽，设置在第

一对接面上；密封筋，设置在第二对接面上，其

中，在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接面相抵密封时，密

封筋插入密封槽内，进而密封筋和密封槽可以起

到一个相对限位作用，限定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

接面之间的相对位置，避免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

接面因制造误差在安装完成后错开形成漏风口，

减小了漏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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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道组件，包括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所述第一风道(10)上具有第一

对接面(11)，所述第二风道(30)上具有第二对接面(31)，所述第一风道(10)和所述第二风

道(30)对接时，所述第一对接面(11)和所述第二对接面(31)相抵，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组

件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风道(10)和所述第二风道(30)之间的密封结构，所述密封结构包

括：密封槽(13)，设置在所述第一对接面(11)上；密封筋(33)，设置在所述第二对接面(31)

上，其中，在所述第一对接面(11)和所述第二对接面(31)相抵密封时，所述密封筋(33)插入

所述密封槽(13)内；

所述密封槽(13)在所述第一对接面(11)上距所述第一风道(10)的第一内壁面(15)的

距离与所述密封筋(33)在所述第二对接面(31)上距所述第二风道(30)的第二内壁面(35)

的距离相等，在所述密封筋(33)插入所述密封槽(13)后，所述第一内壁面(15)和所述第二

内壁面(35)处于同一平面上；

所述密封筋(33)两侧具有外侧壁(331)和内侧壁(332)，其中，所述密封筋(33)的外侧

壁(331)与所述密封槽(13)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所述密封筋(33)的内侧壁(332)与所述密

封槽(13)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筋(33)的外侧壁(331)与所

述密封槽(13)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0.5mm～1mm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筋(33)的内侧壁(332)与所

述密封槽(13)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0.5mm～1mm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对接面(11)和

第二对接面(31)在所述密封结构两侧中的一侧抵接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槽(13)的在其

开口处开设有向外倾斜的导向斜面，和/或所述密封筋(33)的顶部开设有引导所述密封筋

(33)插入所述密封槽(13)导向斜面。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组件通过设在

所述第一风道(10)和所述第二风道(30)之间的螺纹紧固结构(50)进行对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结构在所述螺纹紧固结构

(50)处断开以形成避让空间。

8.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风道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组件为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

项所述的风道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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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组件及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风道组件及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于市面上空气净化器中的风道，由于存在制造精度的误差，对接面容易出

现错开，不平的情况，进而上下风道存在密封不严，出现漏风量较大的问题。

[0003] 为减小漏风，现有技术中一种方式是采用在上下风道的对接面上贴海绵的方式，

利用海绵填充漏风口，实现对接处的密封，减小漏风问题，但是采用贴海绵的方式在生产制

造过程中效率较低，且极难返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风道组件及空气净化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空气

净化器的风道连接处漏风量较大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风道组件，包括第一风道和第二风道，所述第

一风道上具有第一对接面，所述第二风道上具有第二对接面，所述第一风道和所述第二风

道对接时，所述第一对接面和所述第二对接面相抵，所述风道组件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

风道和所述第二风道之间的密封结构，所述密封结构包括：密封槽，设置在所述第一对接面

上；密封筋，设置在所述第二对接面上，其中，在所述第一对接面和所述第二对接面相抵密

封时，所述密封筋插入所述密封槽内。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槽在所述第一对接面上距所述第一风道的第一内壁面的距离

与所述密封筋在所述第二对接面上距所述第二风道的第二内壁面的距离相等，在所述密封

筋插入所述密封槽后，所述第一内壁面和所述第二内壁面处于同一平面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筋两侧具有外侧壁和内侧壁，其中，所述密封筋的外侧壁与所

述密封槽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所述密封筋的内侧壁与所述密封槽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筋的外侧壁与所述密封槽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

0.5mm～1mm之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筋的内侧壁与所述密封槽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

0.5mm～1mm之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接面在所述密封结构两侧中的一侧抵接配

合。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槽的在其开口处开设有向外倾斜的导向斜面，和/或所述密封

筋的顶部开设有引导所述密封筋插入所述密封槽导向斜面。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风道组件通过设在所述第一风道和所述第二风道之间的螺纹紧固

结构进行对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结构在所述螺纹紧固结构处断开以形成避让空间。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风道组件，所述风道组件为如上所述的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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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16] 本发明提供的风道组件及空气净化器中，第一风道和第二风道在安装过程中，设

置在第二对接面上的密封筋插入设置在第一对接面上的密封槽内，这样密封筋和密封槽可

以起到一个相对限位作用，限定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接面之间的相对位置，避免第一对接

面和第二对接面因制造误差在安装完成后错开形成漏风口，减小了漏风量，同时第一风道

和第二风道完成对接安装后，风道内空气漏出的话需要通过第一对接面和第二对接面之间

的间隙，以及密封筋和密封槽之间的间隙，进而增大了空气漏出的难度，减小了风道组件的

漏风量。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在附图中：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风道组件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所示风道组件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所示风道组件在A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上述附图中的附图标记为：

[0022] 10、第一风道；11、第一对接面；13、密封槽；15、第一内壁面；30、第二风道；31、第二

对接面；33、密封筋；331、外侧壁；332、内侧壁；35、第二内壁面；50、螺纹紧固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的风道组件应用在空气净化器中用于导风，主要包

括可配合形成风道的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第一风道10上具有第一对对接面11，第二

风道30上具有第二对接面31，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对接时，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

接面31相抵，本实施例中的风道组件还包括设置在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之间的密封结

构，密封结构包括密封槽13，设置在第一对对接面11上；密封筋33，设置在第二对接面31上，

其中，在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相抵密封时，密封筋33插入密封槽13内，进而本实

施例中的风道组件在安装过程中，设置在第二对接面31上的密封筋33插入设置在第一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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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面11上的密封槽13内，这样密封筋33和密封槽13可以起到一个相对限位作用，限定第一

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之间的相对位置，避免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因制造

误差在安装完成后错开形成漏风口，减小了漏风量，同时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完成对

接安装后，风道内空气漏出的话需要通过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之间的间隙，以

及密封筋33和密封槽13之间的间隙，进而增大了空气漏出的难度，减小了风道组件的漏风

量。

[0027] 进一步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密封槽13在第一对对接面11上距第一风道10的第一

内壁面15的距离与密封筋33在第二对接面31上距第二风道30的第二内壁面35的距离相等，

在密封筋33插入密封槽13后，第一内壁面15和第二内壁面35处于同一平面上，这样第一内

壁面15和第二内壁面35平齐，这样第一内壁面15和第二内壁面35上的对接面的接口整齐，

减小了风道内的空气从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之间的间隙漏出的可能，进一步减

小了风道连接处的漏风量。

[0028] 具体地，对于本实施例中密封筋33和密封槽13如何配合，具体密封筋33两侧具有

外侧壁331和内侧壁332，其中，密封筋33的外侧壁331与密封槽13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密

封筋33的内侧壁332与密封槽13的内壁之间间隙配合，这样可以保证密封结构在提升风道

的密封，减少漏风的同时，避免密封筋33和密封槽13因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的制造精

度误差无法安装配合的问题，降低了风道组件的制造难度和成本，提升了该类风道组件的

适用范围。

[0029] 具体地，密封筋33的外侧壁331与密封槽13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0.5mm～

1mm之间，间隙过小，则容易出现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无法装配的问题，而如果间隙过

大，则会降低密封结构的密封效果，减少漏风量的作用有限。

[0030] 而密封筋33的内侧壁332与密封槽13与之相对的内壁之间的间隙在0.5mm～1mm之

间，同样如果间隙过小，则容易出现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无法装配的问题，而如果间隙

过大，则会降低密封结构的密封效果，减少漏风量的作用有限。

[0031] 进一步参见图3，第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对接面31在密封结构两侧中的一侧抵接

配合，这样在风道组件存在制造精度误差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密封结构两侧的对接面高低

不同导致风道配合不稳固的问题。

[0032] 优选地，本实施例中密封槽13的在其开口处开设有向外倾斜的导向斜面，和密封

筋33的顶部开设有引导密封筋33插入密封槽13导向斜面，进而方便了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

道30的装配，避免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装配不上的问题。当然导向斜面也可以是单独

开设在密封槽13的开口处或者单独开设在密封筋33的顶部。

[0033] 风道组件通过设在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之间的螺纹紧固结构50进行对接，具

体在第一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上成型安装柱，在安装柱上设有螺纹孔，在第一风道10的第

一对对接面11和第二风道30的第二对接面31完成对接后，通过打螺钉穿过螺钉孔实现第一

风道10和第二风道30之间的紧固。

[0034] 优选地，密封结构中的密封筋33和密封槽13在螺纹紧固结构50处断开，从而可以

形成避让空间，避免在该出结构复杂而导致开模困难的问题。

[0035] 实施例2

[0036]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风道组件，风道组件为如上所述的风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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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而上述实施例中风道组件所具有的优点，本实施例中的空气净化器也应具有，在此不

再赘述。

[0037]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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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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